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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等 別：高考三等 

類 科：人事行政 

科 目：現行考銓制度 楊易 老師解題 

 

一、近年來，公務人員調薪議題時常吸引媒體報導。試問公務人員俸給政策的擬定原則為何?並分

別舉例說明各項原則的內涵。(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本題屬於俸給章的萬年考古題，老師無論於上課時或總複習也反覆提醒同學，現行考銓制

度的重要章節–考選、任用、陞遷、俸給及考績的原則為命題熱區，務須確實掌握，也再次

獲得驗證。 

本題題幹也提到調薪議題，故建議於題末回應現行我國調薪制度的問題，以使答題架構與

內容更加完整。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俸給的四大原則及我國調薪制度的缺失 

《命中特區》 

完全命中，志光出版社，現行考銓制度(A))/H4K02/ 第 6 章/P443~P447 

【擬答】 

俸給不僅為國家給與公務人員服務的報酬，亦為吸引優秀人才擔任公務人員及促進努力

服務的誘因，同時完善的俸給制度能達到維護人力素質與留住人才的目的，因此，如何建制

文官俸給制度越受政府的重視，經綜整國內學者及實務見解，俸給制度所應具備之原則： 

內在一致性： 

所謂內在一致面通常稱之為內在公平，係指一個組織內各種職務、技術或能力間的俸給關

係，針對員工職務及員工的技術予以比較，以呈現其對組織目標的相對貢獻或相對價值，

經由各職務間相對位置的排列後，彼此間形成了一個組織的內在職務結構或俸給結構，這

就是著名的同工同酬原則(equal pay for equal work)，這也就是公務人員俸給結構的基本精神

所在。 

外在競爭性： 

外在競爭面俸給政策係指與競爭民間企業員工薪資水準的比較情形。這也是美國聯邦政府

自「1962年聯邦待遇改革法案」所揭示的比較原則(comparability principles)。具體的說，政

府部門員工待遇水準在全國或國際間的薪資市場的位置，與國內民間企業或國際上非營利

組織員工待遇水準的比較，其結果影響到該組織或機關競逐優質人才的能力。 

員工貢獻面： 

員工貢獻面俸給政策係在探討公務人員對其機關貢獻程度，而貢獻程度是按何種基準決

定之？是依據公務人員的年資？或工作績效之上或所擁有的技術？  

俸給決定的個人因素包括： 

工作職責－職務薪(position–based pay)： 

薪資水準與個人條件沒有直接關聯，係依據員工所擔任的職務給薪，它就是建立在工

作分析、職務說明書及職務評價制度上的職位分類制度，美國、我國採之。它具有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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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排輩，終身僱用及穩定文官制度的特色，卻也隱含著不利變革及知識創新的弊病。 

工作績效－績效薪(performance–based pay)： 

薪資的高低是由一個人工作績效或部門企業績效來決定，績效表現良好則薪資水準

相對增加。 

整體而言，此類薪資較適用於能夠被明確衡量績效的工作，且工作結果是員工所能

掌握、可被合理預期的。這類薪資或可稱為「績效薪」依據員工績效給薪，是一種

依據員工個人績效表現而不論年資的給薪制度(員工薪資的高低，與工作績效掛勾)，

對員工個人而言具有激勵作用，對企業組織而言，則具有成本控制的效益，然而績

效薪對員工而言較沒有保障。 

個人條件－個人薪(person–based pay)： 

薪資高低依據個別員工所擁有的知識、技術與能力的高低或多寡而定，又可稱為技

術薪或知識薪(skill–or knowledge–based pay)，通常必須透過證照制度或技能

檢定，來判定個人技能的層級，以做為核薪與調薪的標準。這種待遇心態會激勵員

工不斷的學習新知識或技能，增加員工的個人價值。 

機關管理面： 

依據現行俸給法制，機關管理面俸給政策的主管機關是人事行政總處，此一政策是落實

其他三個策略性俸給政策的基礎。就執行面而言，任何機關或組織縱使能夠設計出完備

的內在一致面、外在競爭面及員工貢獻面等策略性俸給政策，但徒法不足以自行，欠缺

良善管理性策略性俸給政策的執行，任何良法美意，終成泡影。 

舉例來說，高低階公務人員俸給應維持何種差距？始使得公務部門俸給具有激勵性？俸

給水準足以與民間部門競逐優質人才呢？能否吸引、留用並激勵優質人才呢？公務人員

感覺我們的俸給制度公平嗎？員工俸給調整的機制是否公開化、透明化呢？這些策略性

俸給政策，都需要俸給管理性政策的有效執行。 

進一步言之，調薪議題涉及公務人員重大權益，惟俸給調整原則卻未在俸給法中明白揭

示，按公務人員之待遇不可能永久一成不變，必須因應客觀環境予以適當的調整。然而

睽諸我國對公務人員待遇之調整，係由行政院以一般政策制訂方式宣告，無法定原則可

循，且綜觀整個公務人員俸給法規內容，亦乏明確之規定。為期使我國公務員待遇趨向

制度化、法制化，實有必要將有關待遇支給規定、待遇調整目標及決策過程等詳細納入

法規內，俾使公務員調薪法制化。 

 

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所列規定，旨在約束公職人員利用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圖

利。請就所知，說明該法對迴避種類之規定及其內涵，以及不當利益禁止的規範類別為

何?(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與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為投資報酬率非常高的法規，老師於授課時

幾乎是逐條詳細解說，且分析實務案例，本題係考利益衝突迴避法的核心規範–迴避規定及漏

洞填補規範–不當利益禁止，只要將法規重點描述，應可獲得高分。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6~9 條及第 12~14 條。 

《命中特區》 

完全命中，志光出版社，現行考銓制度(B))/H4K18/ 第 9 章/P228~P231 

【擬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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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利益衝突指指公職人員執行職務時，得因其作為或不作為，直接或間接使本人或其

關係人獲取利益者。利益衝突迴避係為避免公職人員瓜田李下進行利益輸送的行為，衝擊民

眾對公職人員或政府施政的信賴感，進而影響法律的有效執行。 

有關利益衝突迴避的相關規範整理如次： 

公職人員應自行迴避：(§6) 

公職人員知有利益衝突之情事者，應即自行迴避。 

利害關係人得申請迴避(§7)：利害關係人認公職人員有應自行迴避之情事而不迴避者，

得向前條第 2 項或第 3 項之機關團體申請迴避。 

機關團體應命令迴避(§8、§9)： 

令其迴避：前二條受通知或受理之機關團體認該公職人員無須迴避者，應令其繼續執

行職務；認該公職人員應行迴避者，應令其迴避。 

職權令其迴避：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團體、上級機關、指派、遴聘或聘任機關知公職

人員有應自行迴避而未迴避情事者，應依職權令其迴避。前條及前項規定之令繼續執

行職務或令迴避，由機關團體首長為之；應迴避之公職人員為首長而無上級機關者，

由首長之職務代理人為之。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公職人員執行職務時若形式上迴避，實則仍利用各種方法謀取本人或關係人利益，如不予

禁止，將使本法之規範目的落空。故本法另規定不當利益禁止條款，以防止公職人員或關

係人鑽法律漏洞，其態樣有三： 

假借權力(圖利的禁止)： 公職人員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圖其本人或關

係人之利益。(本法§12) 

關說請託(請託關說之禁止)：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不得向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

團體人員，以請託關說或其他不當方法，圖其本人或公職人員之利益。前項所稱請託關

說，指不循法定程序，而向前項機關團體人員提出請求，其內容涉及該機關團體業務具

體事項之決定、執行或不執行，且因該事項之決定、執行或不執行致有違法或不當而影

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者。(本法§13) 

補助、交易行為：(交易行為之禁止)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買賣、租賃、

承攬或其他具有對價之交易行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依政府採購法以公告辦理採購。 

依法令經公平競爭以公告辦理採購。 

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申請、對於關係人依法令以公開公平方式或禁止反不利公益之補

助。 

交易標的為公職人員服務機關或受其監督機關團體所提供，並以公定價格交易。 

公營事業機構執行國家建設、公共政策、公益用途之交易。 

一定金額以下之補助及交易。 

又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第 716 號指出，利益衝突迴避法禁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與有關

機關交易，違者罰交易行為金額一至三倍，可能造成顯然過苛處罰之情形，未設適當

之調整機制，其處罰已逾越必要之程度，不符憲法第 23 條之比例原則，與憲法第 15

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有違，爰此，為符合大法官解釋意旨，業已修正補助交易行

為禁止規範，除依據不同補助交易金額訂定不同的裁罰金額以符比例原則外，並增訂

補助或交易行為禁止之例外規定，併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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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面對嚴重的公務職場霸凌事件時，如果投訴案件依公務員懲戒法做出免除職務之處分。請就

所知，說明上述處分所應審酌的情狀為何?並分別舉例說明各項情狀的內涵。(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本題題目雖詢問依公務員懲戒法做出免除職務之處分應審酌的情狀為何，乍看之下，解題似

應以懲戒法第 10 條解題核心；惟本題案例的懲戒的事由為明確指出嚴重的公務職場霸凌事

件，因此，本題的主要解題方向，則應以甫修正通過的公務人員保障法及公務人員執行職務

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為答題的重心，這也是老師於總複習時提醒同學倘保障法與安衛辦法通

過，則命題的機率會高達八成以上，獲得再次驗證。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公務員懲戒法第 10 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19 條、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第

31 條 

《命中特區》 

完全命中，114 年現行考銓制度總複習講義 S2/P2；P32~P33  

【擬答】 

公務員懲戒法(以下簡稱懲戒法)中對公務員「免除職務」的處分，是屬於最嚴重的懲戒處

分，其效果依據同法第 11 條規定，除免其現職，並不得再任用為公務員。是以，懲戒法院

做成免除職務之懲戒判決除被付懲戒人有第 2 條情事之一，有懲戒必要者，且應依據懲戒

法第 10 條規定，懲戒處分時，應審酌一切情狀，尤應注意行為之動機、行為之目的……等

為處分輕重之標準，以確保懲戒處分符合法律原則、比例原則與個案正義，合先敘明。 

本題題示緣由係面對嚴重的公務職場霸凌事件時，投訴案件依公務員懲戒法做出免除職務

之處分的審酌情狀，分析如次： 

蓋依據修正通過之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19 條規定，所稱職場霸凌，係指本機關人員於職務

上假借權勢或機會，逾越職務上正當合理範圍，持續以歧視、侮辱言行或其他方式，造

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不友善工作環境，致公務人員身心遭受不法侵害。但情節

重大，不以持續發生為必要。基此，職場霸凌之認定，原則以行為之「持續性」為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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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部分不當之言行，雖未持續或反覆發生，然情節重大，亦有造成公務人員身心傷害

之可能，為周延公務人員權益之保障，爰於但書規定，其情節重大者，雖未具持續性，

仍屬本辦法所稱職場霸凌之行為態樣。「情節重大」之認定，得考量職場霸凌行為人之

惡性或行為之結果等標準判斷之。 

進一步言之，依據新修正法規，霸凌案經申訴人依法提起申訴，經調查小組完成調查且

經防護委員會做成霸凌成立的決定，則依其情節輕重可依公務員懲戒法、公務人員考績

法或其他相關法規予以懲戒或懲處。 

倘霸凌案件成立，將行為人移付懲戒，懲戒法院如以其情節重大，擬依據懲戒法做出最

嚴厲的免除職務處分，依據新修正之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以下簡稱安

衛辦法)第 31 條規定，職場霸凌行為情節輕重之判斷，應審酌下列因素： 

對被害人造成身心侵害之程度。 

對被害人侵害行為之次數、頻率、行為手段、重複違犯及其他相關因素。 

對被害人之侵害行為應受責難程度，包括故意、悔改有據及其他相關因素。 

為落實公務人員執行職務之安全保障，業已配合修正保障法及安衛辦法，除明定各機

關應提供安全及衛生之防護措施外，並應使公務人員免於遭受職場霸凌等不法行為之侵害。 

 

四、依據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規定，公務人員應嚴守行政中立，依據法令執行職務。請就所知，

說明前述法規當中，對於公務人員的政治權利行使做出那些例外的允許規定?並請分別舉例說

明之。(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與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為投資報酬率非常高的法規，老師於授課時

已對行政中立法重要條文逐條詳細解說，本題僅係考行政中立法的重要規定，只要將法規重

點描述，應可獲得高分。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 5~12 條 

《命中特區》 

完全命中，志光出版社，現行考銓制度(B))/H4K18/ 第 9 章/P270~P271 

【擬答】 

行政中立，是指文官對處理公務保持中立、客觀及公平的立場，以國家、人民的整體或

多數利益為考慮；並非指絕不可涉入政治事務，但不可涉入政爭，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以下

簡稱中立法)的立法目的，即為確保公務人員依法行政、執行公正、政治中立，並適度規範公

務人員參與政治活動，關於中立法對於公務人員的政治權利行使例外的允許規定整理如下： 

加入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5) 

因業務性質執行職務所必要(例如：警察、調查人員執行蒐證業務)，於上班或勤務時間，

從事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的活動。(§7) 

公務人員可以捐款給政黨、其他政治團體或擬參選人。(§8) 

公務人員之配偶二親等以內血親、姻親可為下列行為： 

具名不具銜廣告。 

為公職候選人站台、助講、遊行或拜票。(§9) 

登記為公職候選人者，自候選人名單公告之日起至投票日止，依規定請事假或休假。(§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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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職務上掌管之行政資源，秉持公正、公平的立場，裁量受理或不受理政黨、其他政治

團體或公職候選人依法申請之事項。(§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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